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号)核准，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3年 3月 8日公开发行了 3,691,35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 36,
913.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941.75万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5,971.75万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3月14日到位，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出具了中汇会验[2023]第171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制定《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并于2023
年3月连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更换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
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分别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新港转债”2025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向陌
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套管线项目”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及累计产生的利息收益共计4,

348.86万元全部投入“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目”。公司于2025年
1月21日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新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
管理新募投项目“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热管道项目”的资金；同日，公司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保荐机构国泰海通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专户用途

80,000Nm3/h 空压机项目

向陌桑现代茧业供热管道及配套管
线项目

高效化、清洁化、智能化改造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向嵊州经济开发区浦口片区新建供
热管道项目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嵊州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嵊州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嵊州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嵊州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嵊州支
行

银行账号

1211026029200586882

33050165653509556699

33050165653509776688

33050165653509556677

33050165653509557799

账户状态

正常使用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于 2023年 12月 29日注
销

正常使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嵊州支行（银行账号

33050165653509556699、33050165653509776688）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使
用完毕，专户将不再使用。为了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办理了上述账户的注销手续，并将结
余本息合计490.76元转入公司基本户，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
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也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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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上市公司名称：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H股）
股票简称：长飞光纤（A股）、长飞光纤光缆（H股）
股票代码：601869（A股）、06869（H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Draka Comteq B.V.
注册地址：Schieweg 9, 2627AN Delft
通讯地址：Schieweg 9, 2627AN Delft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7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光纤”）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飞光纤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长飞光纤

香港联交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Draka Comteq B.V.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5年 7月 7日至 2025年 7月 21日通过香港联交所大宗
交易方式出售公司5,826,756股H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0.7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比例和本次权益变动比例，
均按照上市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6,000,000股后的总股本751,905,108股计算。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Draka Comteq B.V.
Schieweg 9, 2627AN Delft
Marks, DennisPersson, Lars FrederickNooijens, Erwin Charles Julian

股本

注册号码

企业类型

主要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

通讯方式

1,000,000欧元

34207155
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设备制造、电子和通讯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批发、金融控股

自2004年5月14日成立起无限期

Draka Holding B.V.，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唯一股东

+31 88 808 444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Marks, Dennis
Persson, Lars Frederick

Nooijens, Erwin Charles Ju⁃lian

性别

男

男

男

职务

董事

董事

董事

国籍

荷兰

瑞典

荷兰

长期居住地

荷兰

意大利

荷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无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于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财务管理和业务发展需求考虑而减持上市公

司H股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 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同时不排除在未来12 个月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可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由 15.77%下降至

15.00%。信息披露义务人仅持有上市公司H 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市公司A
股股份。

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Draka Comteq B.V.

股份性质

非限售H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18,612,523
持股比例（%）

15.7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12,785,767
持股比例（%）

1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5年 7月 7日至 2025年 7月 21日通过香港联交所大宗交易方

式出售上市公司5,826,756股H股股份，占上市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
的总股本的0.77%。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Draka Comteq B.V. 香港联交所大宗交
易

2025 年 7 月 7 日至 2025 年 7
月21日

H股 5,826,756 0.77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

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2025年 4月 17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香港联交所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 28,246,
771股H股股份，详情请见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签署日期为2025年4月17日的《长飞光
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年6月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香港联交所大宗交易方式出售公司32,968,500
股H股股份，详情请见上市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发布的《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除上述股份出售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存在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注册文件及其翻译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及其翻译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Draka Comteq B.V.
授权代表（签字）：Dennis Marks

日期：2025年7月2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Draka Comteq B.V.
授权代表（签字）：Dennis Marks

日期：2025年7月21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A股）
长飞光纤光缆（H股）

Draka Comteq B.V.

上 市 公 司 所 在
地

股票代码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湖北省武汉市

601869（A股）06869（H股）

荷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决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香港联交所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持股数量：118,612,523股
持股比例：15.77%（占上市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比例）

股票种类：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变动后数量：112,785,767股
变动后比例：15.00%（占上市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的比例）

时间：2025年7月7日至2025年7月21日
方式：香港联交所大宗交易

是 □ 否 √

是 √ 否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有 无 一 致 行 动
人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Draka Comteq B.V.
授权代表（签字）：Dennis Marks

日期：2025 年 7月21日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7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7月22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于2025年7月17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知悉与

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

传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单日最

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

会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9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种类：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定

期存款、协定存款等）。

● 现金管理金额：授权期限内,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

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

响收益的情况。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以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一、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本次现金管理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和收益，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投资金额

在董事会审议的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以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516号《关于核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

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413,916,713股，每股发行价格14.02元。截至2020年10月26日，公司实收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80,311.2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106.5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77,204.7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致同验字(2020)第110ZC0039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按照相关法规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2.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资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项目名称

10MW级海上漂浮式风机设计研发项目

汕尾海洋工程基地（陆丰）项目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工程

北京洁源山东菏泽市单县东沟河一期（50MW）风电项目

平乐白蔑风电场工程项目

明阳新县七龙山风电项目

新县红柳100MW风电项目

北京洁源青铜峡市峡口风电项目

混合塔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信阳潢明新能源有限公司明阳潢川100MW风电项目

张家口明阳察北阿里巴巴数据中心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明阳玉门新民堡10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合计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38,122.95
60,840.21
7,065.53
38,983.98
32,868.31
60,184.88
56,278.15
2,579.69
37,125.22
92,472.05
20,111.20
130,572.56
577,204.73

是否
已结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不适用

注：上述数据如存在尾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70,681.57万元（包括现金管理产

生的收益、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进展。鉴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

建设进度，目前存在募集资金阶段性的闲置。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本次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式

1、产品类型：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定期存

款、协定存款等）。

2、投资金额：授权期限内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

3、授权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4、实施方式：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等相

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通过公开披露的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该等账户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上述

额度和授权期限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具体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为保本型的产品，符合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条件，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现金管理的投资期限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安

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保本型产品。

（六）本次现金管理的投资期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严格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

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审议程序

（一）决策程序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2025年7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拟

购买金额、授权期限、产品类型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品种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一）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

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保本型产品。

（二）公司财务中心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

因素，将组织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出具报告。

（四）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

管理业务。

四、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运转，

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

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8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
年7月22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

2025年7月17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与会的各位监事已知悉与所议

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王利民先生主持，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拟

购买金额、授权期限、产品类型符合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9）。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子公司广州白云山陈

李济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陈李济药厂”）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千金保孕丸

剂型：丸剂（小蜜丸）

通知书编号：2025B01053
受理号：CYZB2401460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Z00162025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4022637
上市许可持有人：（1）名称：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

区广州大道南168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

大道南1688号

申请内容：变更药品规格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变更药品规格的补充申请，同意增加小蜜丸规格，规格：每40丸

重10g（每1g相当于饮片0.52g），有效期：24个月。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陈李济药厂于2024年7月9日向国家药监局递交本药品补充申请，于2024年8月8
日获得受理。申请变更千金保孕丸药品规格。

千金保孕丸功能主治：养血安胎。用于胎动漏血，妊娠腰痛，预防流产。该药品是陈

李济药厂独家品种。

截至本公告日，陈李济药厂在千金保孕丸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人民币

71.6万元（未经审计）。2024年陈李济药厂千金保孕丸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47.44万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陈李济药厂本次获得千金保孕丸《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是在原大蜜丸规格的

基础上新增小蜜丸规格。小蜜丸服用方便，口感优化，有利于提升该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本次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对本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5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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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5-03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七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7月

17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

告如下：

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423,110,055
817,238,839
693,333,333
346,666,667
312,000,000
149,388,887
30,920,806

持股比例（%）

30.17
17.33
14.70
7.35
6.61
3.17
0.66

8

9

1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893,331

25,084,840

23,366,488

0.63

0.53

0.50

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423,110,055
817,238,839
693,333,333
346,666,667
312,000,000
149,388,887
30,920,806
29,893,331

25,084,840

23,366,488

持股比例（%）

30.17
17.33
14.70
7.35
6.61
3.17
0.66
0.63

0.53

0.50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开曼英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长春鸿运云端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81.91%
80.91%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开曼英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长春鸿运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220101727127133J□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收到开曼英

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曼英利”）《关于减持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

告知函》，开曼英利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从81.91%变动至80.91%，权益

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开曼英利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长春鸿运云端
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29,870.4372

10.8600
129,881.2972

变 动 前 比 例
（%）

81.90

0.01
81.91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28,288.7333

10.8600
128,299.5933

变 动 后 比 例
（%）

80.90

0.01
80.91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7/18-2025/7/21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

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

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5-030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